
 

 
21

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
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66） 

邱委員就鼻頭海濱礁石事故，政府應研擬瘋狗浪季節，是否更嚴格管制遊客進入，穿著救生

衣、安全帽，並加強巡邏、設置救生樁及告示牌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102 年 11 月 9 日鼻頭海濱礁石事故，係因突如其來長浪（瘋狗浪）來襲所致，事故地點位於

地質景觀保護區，係開放性場域，本部觀光局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（以下簡

稱東北角管理處）前已於該區入口明顯處，設有「瘋狗浪」警告牌示。 

二、有關全面檢視區內據點加強安全管理措施： 

(一)東北角管理處業於 97 年 7 月 11 日公告預測平均風力達 8 級、浪高 6 公尺以上，則封閉

沿岸 17 處潛在危險據點，禁止遊客進入，102 年 11 月 9 日事發當日，氣象預報臺灣北部

海面平均風速 6 至 7 級，尚未達封閉標準。該地點原屬不定時巡檢勤務，事件發生後即

改為派員駐點巡查，後續將邀請專家學者檢討提出妥適方案。 

(二)觀光局 102 年 11 月 12 日邀集學者、專家赴事發地點會勘，決議將全面檢視海岸型國家

風景區具瘋狗浪潛在危險地區，邀集專家學者共商研議瘋狗浪盛行季節更嚴格管理標準

，加強意外事故防範措施與安全宣導，並與當地消防、海巡等單位定期實施聯合稽查作

業。 

(三)觀光局 102 年 11 月 14 日召開「強化國家風景區旅遊安全及管理會議」，全面檢視轄管

13 個國家風景區具潛在危險地區，並就各國家風景區旅遊安全策略與具體措施、災害防

救緊急應變通報作業及危機處理等檢討改進，除責由各管理處評估具潛在危險地點之告

示牌、救生樁、救生圈等硬體設施，須於 11 月底前完成加強改善外，更增加現場巡查人

員之人數及巡查頻率；另針對東北角海岸磯釣，並要求該局東北角、北海岸管理處配合

新北市政府辦理聯合稽查作業。 

三、本部中央氣象局目前已針對外海長浪發布長浪警示，尤其在颱風、東北季風時節，提醒大眾與

相關單位注意，長浪傳至岸邊時因海岸地形可能引發瘋狗浪，對海域活動將形成潛在威脅。

目前國內外對瘋狗浪成因與機制，尚在初步研究階段，並無預報能力。有鑑於此，為期瞭解

臺灣沿岸容易發生異常海象（瘋狗浪）區域，及建立異常波浪潛勢預警的可能性，氣象局已

自 101 年起與學者合作，針對災害性瞬變海象進行研究，提升技術能力，降低類似災害之發

生。 

（三十一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新竹市簡易棒壘球場興建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63） 

邱委員對新竹市簡易棒壘球場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棒球向來為國人最關注的運動，本部體育署長期以來積極輔導棒球運動的發展，並改善國內棒

球運動環境及更新相關設備，以提供良好棒球運動環境；其中本部體育署（前體委會）改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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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於 101 年核定新竹市政府辦理「新竹市棒壘球場暨網球場興建計畫」補助款新臺幣 1,000 萬

元，以興建簡易棒球場、壘球場及網球場等，供周邊學校及民眾作練習使用。 

二、有關簡易棒球場之紅土場地，一般係以下層鋪設粗顆粒及上層鋪設細顆粒之雙層鋪設，又新竹

市多風之地理環境特性，易造成表層細粉或細粒遭強風吹起而使下層粗顆粒裸露，致場地於

維護管理上更為不易，本署將請新竹市政府持續督導主管單位加強場地維護作業，適時補充

紅磚細粒料或細粉，並加強運動場館管理人員之專業知能，以提供民眾安全友善之運動環境

。 

三、另本部體育署洽新竹市政府表示，有關新竹市議員曾於議會質詢時提出該場地之相關缺失，惟

相關單位未作改進並使承包商通過驗收一事，承包商係依合約內容執行並按書圖施作，驗收

當日亦邀該市棒球委員會與慢速壘球委員會偕同會驗，其所提屬施工缺失部分，已請承包商

改正完成，爰予以通過驗收；另該府現已規劃第二期工程，以期增強該場地之功能。本部體

育署業請新竹市政府爾後辦理運動設施興（整）建相關作業時，務必於設計階段嚴格把關並

審慎辦理審查作業，且於施工期間定期至現場督導，以維護運動設施之工程品質。 

（三十二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鴻鈞就國道計程收費預定今（102）年底上

路，主管單位應積極檢討並為實行單一費率做好準備問題所提

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58） 

李委員就國道計程收費預定今（102）年底上路，主管單位應積極檢討並為實行單一費率做好

準備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國道計程收費，其計程費率將採每日每車優惠里程 20 公里之方案，同時搭配「橫向國道計程

收費前 2 年暫不收費」之配套措施。本費率方案及相關配套措施已獲多數用路人之支持，且

經統計約有 3/4 過站之中長途車輛可因此降低通行費，平均每日通行費可減少 45 元，相對多

數用路人將因實施計程收費而受益。 

二、經本部高公局估算，前述計程費率方案之每年通行費收入為 185 億元，已低於現況平均每年

220 億元，惟經審慎評估，短期國道基金尚可正常營運。然當計程收費實施 2 年後，考量國道

基金開始將面臨各項新建國道建設之龐大支出，且此時整體國道路網流量亦已趨於穩定，故

在維持國道運作及已有完整交通資訊之前提下，高公局規劃於計程收費實施 2 年後，通盤檢

討計程費率方案（包含免費里程、橫向國道、費率金額、通行費總收入等）。 

三、鑑於國道於連續假期係以服務中長途用路人為主要目的，計程階段於連續假期將實施單一費率

，取消優惠里程措施，同時視連續假期特性及交通狀況，搭配實施時段、路段差別費率，提

升國道運輸效率，並視實施狀況推廣至一般例假日。另考量我國從計次收費轉為計程收費係

為世界首例，對用路人而言係收費方式及計費方式之重大變革，為使用路人能瞭解及儘快適

應收費方式，高公局預定於計程收費實施一段時間後，視國道交通狀況及國道較易壅塞之特


